
关于印发朝阳市水务局优化营商环境
若干措施的通知

各县（市）区水务（水利）局，机关各科室，市水务事务

服务中心：

现将《朝阳市水务局优化营商环境若干措施》印发给你们，

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朝阳市水务局

2026 年 1 月 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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朝阳市水务局优化营商环境若干措施

为深入贯彻落实省、市关于优化营商环境安排部署，着力优

化水利营商环境，结合工作实际，制定如下工作措施。

一、规范涉企政策制定，助力优化政策环境

1.完善涉企政策制定程序。出台涉企政策，实行“事前摸清

需求、事中意见征求、事后效果评估”的工作机制，切实发挥政

策导向作用，精准推动涉企政策制定符合预期效果。

2.宣传解读涉企政策文件。依托局门户网站，及时发布涉企

政策解读信息，内容通俗易懂，解读形式丰富，同步做好政策精

准推送，助力企业精准掌握政策要点，推动政策红利落地见效。

二、有效服务市场主体，助力优化市场环境

3.“政银企”协同推进水利投融资。动态梳理更新水利项目

需求清单，畅通投融资渠道，引导金融资源向水利领域倾斜，有

效激发市场主体投资活力，为水利项目建设注入资金动能。

4.规范招标投标管理。用好省水利工程招标投标智慧监管平

台，对招、投、开、评、定五个环节进行智能监管。开展招标投标

领域专项整治行动，严厉打击围标串标、虚假招标等违法违规行为，

切实维护水利市场秩序。

5.实行信用监管。强化水利项目参建市场主体履约信用监

管，对不同类型信用主体实施差异化监管，鼓励在水利工程建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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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招标投标活动中使用信用报告，开展信用承诺函替代投标保

证金试点。

6.开展公平竞争审查。对涉企政策文件、招标投标及政府采

购文件开展公平竞争审查，主动排除限制竞争行为，切实维护公

平竞争秩序，保障各类市场主体合法权益。

三、审批服务提档升级，助力优化政务环境

7.优化取水许可证发放前置核查方式。提高取水许可证核发

(延续申请)类非现场核查比例。取水许可电子证照发放前，取用

水户可通过照片、视频等方式向水行政主管部门提供关键信息，

经认定通过后，直接核发证照，不再进行现场核验。

8.推行取水许可智能预警提醒。建立取水许可证到期、超许

可及超计划用水预警机制，依托取用水管理平台每季度统计水

量，对存在超许可、超计划用水风险的用水户及时提醒；在取水

许可证到期前 60 天，主动提醒企业办理延续手续。

9.实行取水许可、水土保持承诺制审批。在省级以上经济技

术开发区、工业园区全面实行水资源论证和水土保持区域评估制

度，对完成水资源论证和水土保持区域评估报告审查的省级以上

经济技术开发区、工业园区内的建设项目,实行取水许可和水土

保持承诺制审批。

10.推动涉企高频政务服务事项开放评审。在取水、防洪、

水土保持等涉企高频政务服务领域，举办专家评审开放日活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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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设单位及方案编制单位可在线上或者线下全程旁听专家评审，

精准把握审查要点和技术要求，进一步提高申报材料质量。

11.推行涉企事项主动上门服务。聚焦企业办理的取水许可、

水土保持方案审批事项，提前对接企业需求、现场指导材料准备、

全程跟进审批流程，变“坐等办”为“上门办”，以主动服务、

靠前服务提升企业办事体验。

四、提升执法服务质效，助力优化法治环境

12.规范行政执法行为。实行亮证执法、文明执法，规范执

法程序，加强对执法人员的全流程监督管理。严厉整治乱罚款、

乱收费、乱检查等执法乱象，坚决杜绝执法不作为、慢作为、乱

作为，持续提升行政执法规范化水平。

13.推行包容审慎柔性执法。全面推行劝导、约谈、责令整

改等柔性执法举措，对企业轻微涉水违法行为依法实行“首违不

罚”，坚决杜绝过度执法、趋利性执法，以有温度的水利执法举

措，护航市场主体健康发展。

14.规范涉企行政检查。涉企行政检查实行年度计划制度，

推行“扫码入企”，压减低风险、高信用企业现场检查频次，推

广电话回访、智能检查等非现场检查方式，提升监管效能。

15.畅通涉企诉求响应渠道。聚焦 12345 平台、信访及上级

交办的涉企诉求，实行接件即办，高效办理，有效化解企业涉水

矛盾，切实为企业纾困解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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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.严查水事违法行为。对于非法采砂、非法取水等不利于水

事秩序的涉水违法行为要严厉查处，提高违法成本，保障守法主体

权益，实现良性公平竞争，营造公平有序的法治环境。


